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
103年度夢想啟程計畫-執行暨核銷注意事項
1、 執行注意事項

(1) 申請「主題一：夢想培力方案」

1. 應提供活動執行企劃書，其內容須包括：方案目的、需求評估、辦理時間（期程）、過去辦理成果說明及評估（如為延續計畫則須填寫）、辦理地點、服務對象及來源、服務人數、辦理方式（服務、課程內容）、預期效益、經費概算表、經費來源及成效評估方式與測量工具等。所提計畫若於過去曾獲本計畫補助者，亦請註明。

2. 所提之經費概算表，欄位應包括項目、單位、數量、單價、預算數、自籌金額、申請補助金額及備註（註明規格、用途）等(如附件1-2)。

3. 為避免資源重疊，若方案擬提送其他單位申請補助、或已獲其他單位(機構)部份補助，請一併於申請計畫之經費概算表，申請其他補助狀況欄位加註說明，本會將酌予補助不足之費用。
4. 主題一之活動執行結束時間，第一梯次不得超過103年8月31日；第二梯次不得超過103年12月31日。
5. 夢想培力方案應明訂活動預計人數，倘實際執行之人數未達原活動預計人數80％者，本會得按實際人數比例調降及追回補助款。
(二)  申請「主題二：夢想達人講堂」

1. 如申請單位(機構)選擇自行安排講師，該講師可為各行各業、且有自身圓夢經驗之人士，有豐富演講經驗者佳。

2. 申請單位(機構)應提供適合之講堂場地及視聽設備，如投影設備、電腦、麥克風、DVD播放器、音響等，因考量最佳互動效益，請以參加學生全部看得到投影布幕的內容為主。

3. 此為非營利性質講座，申請單位(機構)不得對外售票。

4. 參加學員須完成本會設計之回饋單，並交回本會。

5. 請以單位(機構)內服務之學員，並有意願參加者為優先對象。

6. 申請單位(機構)請於講堂結束後一個月內，針對參與講堂之學員舉辦回饋討論，並將團體紀錄納入成果報告中，函送本會進行結案。
7. 主題二之活動執行結束時間，第一梯次不得超過103年8月31日；第二梯次不得超過103年12月31日。
(三) 核銷憑證應注意事項(繳交影本即可)
1. 講師費（專家學者出席費）：須附領據（如附件4，請另行註明授課名稱、日期、時段等），及所得稅扣繳憑單(若無法立即開立扣繳憑單，則請開具切結書，如附件5)。
2. 團體帶領費：須附領據及清冊（如附件4，清楚註明團體名稱、日期、時段等），及所得稅扣繳憑單。
3. 收銀機或計算機發票：應註明機構名稱或統一編號，並註明品名；發票上未列品名者，須由經手人加註品名並蓋章。如紙本電子發票為感熱紙材質，請影印一份並由經手人蓋章併附。(發票請浮貼於黏貼憑證紙上，如附件6)
4. 收據：須有免用統一發票章並加蓋店方負責人私章，並註明日期、機構抬頭及品名。(收據請浮貼於黏貼憑證紙上，如附件6)
5. 文宣印刷品：請事先核備後再印製，並須印製「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贊助」字樣，核銷時並請附樣張。
6. 餐費：請附用餐名冊，午、晚餐每人每餐80元，早餐每人每餐40元，核銷金額請與簽名冊人數相符。
7. 交通費：若搭乘遊覽車等大型交通工具，應附該運輸業者開立之正式發票；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如捷運及公車等，應檢附車票、購票證明或收據，並請註明起迄點，惟《主題二》夢想達人講堂地點若位於中南部、離島地區且須於當地轉乘時，則由機構負責接送講師至講座場地。

